
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 

民國一一○年第 1 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0 日(星期五) 上午九時 

地點：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二路 10 號 (新揚公司) 

出席：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計 92,066,997 股(其中以電子方式出 

席行使表決權者 59,285,560 股)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,637,750 

股之 91.48 %。 

出席董事:劉致宏董事長、吳介宏董事、詹政煌獨立董事(審計委員會召集人)等

3 席出席。 

      主席：劉致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陸瓊真 

一、宣布開會: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，主席依法宣佈開會。 

二、主席致詞:(略) 

三、報告事項 

1.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本公司與日商株式會社有沢製作所(Arisawa Mfg. 

Co., Ltd.)進行股份轉換之審議結果報告案。洽悉(請參閱附件一) 

四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公司與日商株式會社有沢製作所(Arisawa Mfg. Co., Ltd.)進行股份轉換

暨本公司股票終止上櫃案，謹提請 討論。(董事會提) 

說 明：(一)為整合資源以強化公司競爭力，及實現股東投資權益，本公司與日商株

式會社有沢製作所(下稱「有沢製作所」)簽署股份轉換契約(請參閱附

件二)，依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，約定由有沢製作所以

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新台幣 40 元之價格，支付現金對價予本公司股東，

以取得本公司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。於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，本公司將

成為有沢製作所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並自股份轉換基準日起，終止

本公司股票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櫃交易(下稱「本股份轉換案」)。 

(二)本股份轉換案之股份轉換方式，於股份轉換基準日(如下定義)，由本公

司股東將其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移轉予有沢製作所，並由有沢製作所支

付現金予本公司股東作為股份轉換對價。 

(三)股份轉換契約之主要條款約定如下： 

1.股份轉換對價：有沢製作所以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新臺幣 40 元之價格，支

付現金予本公司股東，以取得本公司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，轉換對價已內

含本公司依 2021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分派現金股利 1.6 元，本公司如

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，依 2021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分派現金股利 1.6

元者，則轉換對價應直接調整為每1股本公司普通股換發新臺幣38.4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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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需再經雙方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；另如依股份轉換契約有調整股份轉換

對價之情事，則股份轉換對價將依約定調整之。 

2.完成股份轉換之先決條件：本股份轉換案之完成以股份轉換契約所定先決

條件成就為前提，包括但不限於雙方個別之董事會及/或股東會依法決議

通過、雙方均已取得相關主管機關必要之核准或同意等事項。 

3.本股份轉換案轉換基準日暫定為 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股份轉換應於轉換

基準日完成，惟前揭轉換基準日得依股份轉換契約之相關約定調整並依法

公告之。 

4.於本公司股東會通過後，擬依相關法令規定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

買賣中心申請終止上櫃交易。股份轉換基準日即為本公司普通股終止上櫃

日。 

(四)依「企業併購法」第 6 條及「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

事項辦法」第二條及第六條規定，應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併購特別

委員會之職權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依前揭規定，已委請獨立專家致遠聯

合會計師事務所呂瑞文會計師，就本公司普通股股權之公平價值及股份

轉換對價之合理性提供意見(請參閱附件三)。依據獨立專家之評估，本

公司普通股每股價值之合理區間為新臺幣 37.39 元至 41.76 元之間；從

而，本股份轉換案有沢製作所所提出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新臺幣 40 元之現

金對價，落於前述合理區間內，應屬合理。 

(五)本案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本股份轉換案及股份轉換契約，並授權董事會、

董事長及/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與本股份轉換案相關之一

切事宜，包括但不限於(i)準備、簽署及交付所有相關文件及合約、(ii) 

協商、調整股份轉換對價及股份轉換基準日(iii)向臺灣及各地相關主管

機關就本股份轉換案提出申請或申報等事宜，及(iv)處理本股份轉換案

之後續事項及交割事宜。另本股份轉換案如因法令規定、主管機關相關

函釋或因事實需要有變更股份轉換契約相關內容者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

董事會、董事長及/或其指定之人依股份轉換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

理之。 

(六)本案業經 110 年 7 月 19 日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（詳見報告事項第一案之

說明），及 110 年 7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提請 110 年第 1 次股東臨

時會討論並決議。 

(七)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公司進行併購時，公司董事就併購交

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，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

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。」本公司董事就相關事項說明如下： 

1.本公司董事有沢三治先生持有有沢製作所股份470,769股(占該公司股

份1.37%)，且擔任有沢製作所指派於本公司之董事，有沢製作所持有

本公司89.47%之股權。 

2.本公司董事中島理先生持有有沢製作所股份16,307股(占該公司股份

0.05%)，且擔任有沢製作所指派於本公司之董事，並同時擔任有沢製

作所董事，有沢製作所持有本公司89.47%之股權。 

3.本公司董事吳介宏先生擔任有沢製作所指派於本公司之董事，有沢製

作所持有本公司89.47%之股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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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本公司董事何嘉昇先生擔任有沢製作所指派於本公司之董事，有沢製

作所持有本公司89.47%之股權。 

5.本公司董事有沢三治先生、本公司董事中島理先生、本公司董事吳介

宏先生及本公司董事何嘉昇先生均同意從公司長期發展規劃來看，本

股份轉換案對雙方資源將可有效整合且可實現股東投資權益，一致贊

成本股份轉換案。另依據企業併購法第29條第7項準用同法第18條第6

項之規定，本公司董事有沢三治先生、中島理先生、吳介宏先生及何

嘉昇先生於討論本股份轉換案及相關議案時毋須迴避，就本案仍得參

與議案之討論與表決。 

6.本公司董事增田竹史先生，持有有沢製作所股份12,727股(占該公司股

份0.04%)，且擔任有沢製作所董事，雖其參與本股份轉換案符合本公

司股東最大利益，其參與本案討論及表決尚無致損害公司利益之虞，

惟為確保決議作成之客觀性，自請迴避本股份轉換案及相關議案之討

論及表決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: 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2,066,997 權（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：

59,285,560 權） 

表決結果  占出席總表決權% 

贊成權數 91,628,515 權 99.52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8,847,089 權)  
反對權數 84,353 權 0.09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4,353 權)  
無效權數 0 權 0.00% 
棄權/未投票權數 354,129 權 0.38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4,118 權)  

 

 
第二案 
案  由：本公司於股東會決議通過股份轉換案後，擬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停止

公開發行案，謹提請 討論。(董事會提) 

說 明：(一)鑑於本股份轉換案完成後，本公司將成為有沢製作所百分之百持股之子

公司並終止股份櫃檯買賣，本公司爰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股份轉換案後，

依公司法第 156 條之 2第 1項規定及股份轉換契約約定，向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申請停止公開發行。 

(二)本案俟本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後，擬授權董事長及/或其指定之人全權

處理申請停止公開發行之相關事宜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: 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2,066,997 權（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：

59,285,560 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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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結果  占出席總表決權% 

贊成權數 91,628,515 權 99.52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8,847,089 權)  
反對權數 84,353 權 0.09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4,353 權)  
無效權數 0 權 0.00% 
棄權/未投票權數 354,129 權 0.38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4,118 權)  

 
 
第三案 
案  由：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。謹提請 討論。 (董事會提) 
說  明：(一)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

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其許可。 
(二)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使本公司順利擴展業務，擬請股東

會解除本次股東會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。 
 

董事擔任其他公司重要職務說明(新增) 

董事姓名 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

增田竹史 株式會社有沢製作所 取締役 

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: 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2,066,997 權（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：

59,285,560 權） 

表決結果  占出席總表決權% 

贊成權數 91,630,512 權 99.52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8,849,086 權)  
反對權數 82,356 權 0.08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2,356 權)  
無效權數 0 權 0.00% 
棄權/未投票權數 354,129 權 0.38% 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4,118 權)  
 

六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七、散會：上午九時二十九分。 
(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點；會議進行內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仍

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。) 

4



【附件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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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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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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